
－1－  

 

 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 

国务院在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暂时调整适用 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有关规定的决定 
 

（2021 年 10 月 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

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） 

 

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激发市场活力，第

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：授权

国务院暂时调整适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的有关规定（目

录附后），在北京、上海、重庆、杭州、广州、深圳等 6 个营商

环境创新试点城市试行。暂时调整适用的期限为三年，自本决定

施行之日起算。国务院应当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、协调和监督，

及时总结试点工作经验，并就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况

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报告。对实践证明可行的，

修改完善有关法律；对实践证明不宜调整的，恢复施行有关法律

规定。 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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